
第一章  招标公告
沁伊高速项目沁伊高速项目厂内制作劳务分包厂内制作劳务分包

（招标编号：（招标编号：LQZB2023-QYZ17））
1.招标依据

1.1招标依据：

1.1.1《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采购管理规定》（中铁工业生产〔2021〕17号）；

1.1.2《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招标采购管理实施细则》（中铁工业生产〔2021〕63号）；

1.1.3《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委第12号令）；

1.1.4《中铁宝桥（宝鸡）路桥建设有限公司招标管理办法》（宝鸡路桥商务〔2022〕125号）；

1.1.5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2.招标概况和招标内容
2.1招标概况：中铁宝桥（宝鸡）路桥建设有限公司是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公司位于宝鸡市高新开发区科技新城，是中铁

宝桥集团旗下的西北最大的钢桥梁专业生产厂家。公司持有的主要资质有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二级、陕西省高新技术企业、ISO9001质量体系认
证、陕西省安全标准化二级企业。本次对沁伊高速项目厂内制作劳务分包进行招标。

2.2项目概况：沁伊高速项目板单元制作，主桥第四、五、六联（跨径：4×100m＋4×100m＋5×100m）等截面槽型钢组合梁厂内板单元制作
，共13孔214段梁约19566.589吨。

2.3招标内容：招标内容：沁伊高速项目沁伊高速项目厂内制作劳务分包。厂内制作劳务分包。

(1)发包方提供制造所需的厂房车间及车间内的起重设备和照明设施、施工所需的技术文件、图纸、验收清单、施工计划、施工所用
钢板及焊材材料、块体转运运梁车。

(2)承包方负责提供钢丝绳及吊具（钢丝绳、吊卡具也可选择从招标人处领用，最终从投标人方的计量款中扣除相应费用）。投标人
负责设备、厂房的日常保管、维修及保养，包括但不限于使用过程中日常卫生清理、设备擦拭、记录填写、易损易耗件的更换、机油更
换等基本管理事项，其中机油、配件等由招标人提供。设备交付投标人使用时，投标人要按照设备使用要求规范操作、妥善保管，如果
需要维修应及时报招标人，由招标人负责检查维修。正常使用的磨损等维修费用由招标人承担，如因投标人操作人员故意或操作不当导
致损坏的情形由投标人承担相应经济损失。

（3）投标人负责完成从坡口加工（含开坡口）至打砂、涂装前（不含打砂、涂装）的所有工序工作内容，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焰切
坡口、荒料对接、拼装焊接（包含剪力钉焊接）、修整、划线、钻孔、打磨、二次切头及缺陷修补（含打砂后缺陷修补）等工序。

（4）投标人负责材料的装卸、码放、分类管理、成品件的装车及工序内倒运。负责胎架及临时工装制作。负责焊接产品试板等试件制作。负
责预埋件的制作及厂内安装。负责成品杆件的流水号，质检资料编制及工序移交。

（5）自行组织配备为本项目所需的施工人员和机械设备仪器。特殊工种人员须持证上岗，特种设备、计量仪器须处于检定或校准有效期内，
并建立人员、设备信息台账。须为所有现场施工人员办理保险，签订劳动用工合同。用工管理须符合国家及招标人相关管理规定。

（6）按所承制的工作界面，配备1到多名质检人员和安检人员（持安全C证），按工序合理分配，根据招标人公司质量与安监环保部制度文件
要求做好质量、安全工作；并配备专业资料员，完成项目竣工验收资料的编制、整理、移交工作。

上述工作作业中相关工具耗材、计量器具、劳保防护、食宿、交通、保险费、安全文明施工费及环保措施费等相关费用均包含在综合报价中，
不单独计量。

2.4 工程量: 总共约14910.005吨。

2.5分包工作期限：开始工作日期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结束工作日期暂定为2024年12月

2.6施工地点：宝鸡市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资格条件要求：见附件1。

3.2本次招标采购不接受不接受联合体参与。

4.资格审查方式
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方式。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本次招标文件仅采用电子版方式发布，获取招标文件可在中国中铁采购电子商务平台（www.crecgec.com）进行注册（客服热线400-601

0-100）。

5.2 获取电子版招标文件的投标人：请于2023年年7月月25日日15时时00分至分至2023年年7月月31日日16时时00分分时间内，完成获取招标文件相关的所有工
作。如未按时完成，无法参与本次投标。

5.3 潜在投标人请在中国中铁采购电子商务平台进行响应。

6.递交投标文件的时间、地点、开启时间
6.1本次招标采用中国中铁采购电子商务平台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开标方式，投标人在电商平台报价和将投标文件电子版上传至电商平台的截

止时间为2023年年8月月5日日16时整时整（即为开标时间），同时投标人需按招标文件要求于开标前现场递交纸质文件，本次采用线下邮寄线上招标方式
。递交截止时间为递交截止时间为2023年年8月月5日日16时整时整。

6.2逾期送达的纸质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未按时上传电子版文件或未在电商平台报价的视为主动放弃。

6.3线上文件与纸质版文件须完全一致，不一致时以纸质版正本为准。

6.4递交地点：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清姜路80号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物资楼3楼。



6.5 开启时间：2023年年8月月5日日16时整。时整。

7.投标保证金
投标人应在递交投标文件的同时按投标须知规定提交¥10000.00（大写：人民币壹万元整）（大写：人民币壹万元整）的投标保证金，保证金汇款账号应为公司账号

，不接受个人汇款。投标人相对于招标人存在往来应收账款超过1万元（质保金除外），可由投标人出具书面承诺书将等同金额的应收账款转为投
标保证金，经招标人确认后可予以免交。（招标人信息：中铁宝桥（宝鸡）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宝鸡支行；账号：10208072
4899）。

8.联系方式
招标单位:中铁宝桥（宝鸡）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商务部

招标组织人: 牛弘涛

电      话：13892762485

邮      箱：1210994142@qq.com

联系地址：陕西省宝鸡市清姜路80号

9.质疑
受理单位：中铁宝桥（宝鸡）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纪委

电话：0917-3578668

10.附件
附件1: 投标人资格条件

 

附件附件1

投标人资格条件投标人资格条件
1.1 营业范围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并且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

1.2 投标人业绩要求：投标人应提供一个与此次投标相关（2020年-至今）施工业绩（合同）。

1.3 履约信用要求：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2020年至今没有与骗取合同有关的犯罪或严重违法、违约行为而引起的诉讼和仲裁；近两年内不
曾在合同中严重违约或被逐；财产未被接管或冻结，企业未处于禁止或取消投标状态，未发生失信被执行人情况；不接受在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处罚期内的投标单位。

1.4 生产能力要求：投标人应具备钢结构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

1.5 财务能力要求：具有良好的资金财务状况；投标人须提供上年的财务报告或报表（若未经会计事务所审计，需加盖公司公章）。

1.6 投标单位必须是2023年集团公司及中铁宝桥（宝鸡）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合格劳务准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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